
证券代码：

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

A

公告编号：

2012-45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公司独立

董事唐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唐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该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唐军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为

10

名，其中独立董事人数为

5

名，

仍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

1/3

，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唐军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在公司规范运作发展、战略决策

及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谨向唐军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56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玉龙雪山索道提价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关于丽江玉龙雪山旅游索道票价的批复》（云价收费【

2012

】

130

号），

鉴于公司玉龙雪山旅游索道已将原有线路拆除重建， 为了运营安全在建造运营索道的基础

上增加了救援索道和设备，经成本测算运营费用确有增加的实际，现就该条索道票价及有关

问题批复如下：

1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索道票价在原票价的基础上增加救援索道和设备运行费用单程每

人次

15

元，即索道票价由现行单程每人次

75

元调整为

90

元。此票价中含原批准的玉龙雪山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12.5

元，上缴丽江市财政，专项用于玉龙雪山生态环境保护。

2

、以上票价为最高价格，除票价外不得加收或代收其他任何费用，公司在不超过最高票

价范围内可适当下浮，票价的优惠措施由公司制定并报相关部门备案。

3

、本批复下发后，公司须将调整后的索道票价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

1

个月，

公示期满后于

2013

年春节后执行。

公司将根据本批复的要求，另行公告执行新票价的时间。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8

日

备查文件：《云南省物价局关于丽江玉龙雪山旅游索道票价的批复》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经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

７

亿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完成发行，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全额到帐。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２

同方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２８２５００

中期票据期限

３

年

计息方式 附息式固定利率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７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７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收益率

５．０９％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已经在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42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广州市投资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

"

广州广报数据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

（具体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

万元。

2.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投资管理办法》，本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已经过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本项目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广州广报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华贵路允贤坊

13

号之一二楼自编之一

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5.

拟定经营范围：软件研究、开发、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咨询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批发和零售贸易。

6.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

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目的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和商业组织对数据分析及其相关咨询业务的

需求不断扩大， 本次对外投资，粤传媒将在原来数据业务基础上注入更多力量着力发展数据

分析及其相关咨询业务，运用大量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分析技术，面向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和商

业组织决策提供数据分析业务服务，抢占市场空间，大力拓展公司的盈利点；同时也借助该细

分领域进入利润率较高的咨询业，更好完善公司业务结构，促进实现公司整体战略目标。

2.

存在的风险

公司尽管在研发力量、客户基础、管理团队、业务体系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市场上仍存

在着一定的竞争压力，未来能否快速发展成为该细分行业领先者，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3.

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数据科技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发展新业务的重大举措之一， 它不仅开拓了公司业务的

新领域，完善了公司业务结构，同时也增加了多元化的赢利点，有助于实现粤传媒整体的战略

布局。

五、其他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77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公告编号：

2012-018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公司应于上市后六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

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2012

年

10

月

18

日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于近日与具有从事代

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协议约

定，一旦本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则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转让的主办券商

,

负责

公司可能退市后的股份转让工作，并在代办股份转让实际发生时

,

向其支付代办费。

备查文件：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7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13:00

至

16: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26

日

15:00

至

2012

年

11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郁健先生

6．

会议出席情况：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164,106,271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6%

。

（

2

）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

股份

97,9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5%

。

合计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

14

人，代表股份

164,204,22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2.80%

。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议案并形成决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

164,204,226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64,169,801

股，其中

:

现场表决票

164,106,271

股，网络表决票

63,5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790%

；反对

34,425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表决票

34,42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

；弃权

0

股，其中：现场表决票

0

股，网络

表决票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朱峰、陈枫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无否决及修改议案情况，亦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

大街

６２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由于中国铝业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需回避表决， 参加本次会

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名，代表股份

３

，

４２７

，

６６１

，

６０８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５．３４％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７

名，代表

Ａ

股股份

１

，

９３３

，

５８１

，

５７０

股；

Ｈ

股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名，代表

Ｈ

股股份

１

，

４９４

，

０８０

，

０３８

股。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熊维平先生因故

无法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一致推举公司执行董事罗建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结果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应当就需要投

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投弃投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事项表决结

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批准如下全部决议案：

序号 决议案 有效票数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赞成比例

（

％

）

普

通

决

议

案

１

关于公司持续关联交易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三个年度的年度上限及重续该

等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 －－

１．１

关于公司重续产品和服务互供总协议

及其项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个年度的建议年度上限的议

案

３

，

４２７

，

６０５

，

３０８ ３

，

４２４

，

８０９

，

１６３ ２

，

７９６

，

１４５ ０ ９９．９１８４

１．２

关于公司审议及批准重续工程设计、

施工和监理服务供应协议及其项下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个

年度的建议年度上限的议案

３

，

４２７

，

６０５

，

３０８ ３

，

４２４

，

８０９

，

１６３ ２

，

７９６

，

１４５ ０ ９９．９１８４

１．３

关于公司重续西南铝业产品及服务互

供框架协议及其项下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个年度的建议年

度上限的议案

３

，

４２７

，

６６１

，

６０８ ３

，

４２４

，

８０１

，

６３８ ２

，

８５９

，

９７０ ０ ９９．９１６６

２

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

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３

，

４２７

，

６４５

，

４７４ ３

，

１６３

，

２５９

，

３７０ ２６４

，

３８６

，

１０４ ０ ９２．２８６７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１

证券简称：齐心文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主销的依据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向

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齐

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同时，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

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授予

数量为

４８９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１２６

人，授予价格为

７．８５

元

／

股。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凌学柱、滕晓锋、徐彬、邱钢、方浩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中第“十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五、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

规定，同意公司将原激励对象凌学柱、滕晓锋、徐彬、邱钢、方浩伟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

分全部进行回购注销。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限

制性股票合计为

３４５

，

０００

股将由公司按照

７．８５

元

／

股的价格回购注销。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注销部

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鉴于

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因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故上述需

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减资公告》。

自公告日起

４５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的回购

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发表

意见如下：

１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凌学柱、滕晓锋、徐彬、邱钢、方浩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２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十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以及第“十

五、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规定，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因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的

权益分派，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同意公司将本次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调

整为

３．９２５

元

／

股。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行为合法、合规。

三、 公司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凌学柱、滕晓锋、徐彬、邱钢、方浩伟等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 根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议案，董事会有权回购注销本次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２

、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因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董事会关于调整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按

调整后的股票数量及价格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全部股份。

四、国浩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齐心文具本次决定回购注销凌学柱、滕晓锋、徐彬、邱钢和方浩伟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及齐心文具《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尚需就本次回

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 齐心文具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

９４２

，

０００ ２．８５％ －６９０

，

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２５２

，

０００ ２．６７％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９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２．４３％ －６９０

，

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 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２．４３％ －６９０

，

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 ８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１

，

６０２

，

０００ ０．４２％ １

，

６０２

，

０００ ０．４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３

，

５９７

，

９９８ ９７．１５％ ３７３

，

５９７

，

９９８ ９７．３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３

，

５９７

，

９９８ ９７．１５％ ３７３

，

５９７

，

９９８ ９７．３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８４

，

５３９

，

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 ３８３

，

８４９

，

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出让方：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数码”）

受让方：西安豪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豪盛”）和吉林凯利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林凯利”）

交易行为及其标的：华商数码持有陕西华商豪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豪盛”）

８４．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为华商数码以

３

，

１９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华商豪盛

２９．００％

股权

转让给西安豪盛，以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华商豪盛

２０．００％

股权转让给吉林凯利。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定华商数码将其持有的华商豪盛剩余

３５．００％

股权以不

低于

３

，

８５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根据本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报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各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经由交易各方盖

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华商数码（出让方）

华商数码是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二路

４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１７６４．７０５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孙晓冰，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４４３

，经营范围为电子购物及物流配送服务；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及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的服务；多媒体信息发布服务；自办发行华商报、

出版物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电子设备的销售；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日用杂品及百货的批发、零售。 华商数码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华

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商传媒”）旗下专业从事报刊印刷的控股子公司。 华商数码

现有股权结构为：华商传媒持有

５１．２０％

股权，西安豪盛持有

２８．４０％

股权（已转让给华商传媒，

尚未办理过户手续，转让完成后华商传媒将持有

７９．６０％

股权，西安豪盛不再持有股权），西安

凯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凯瑞”）持有

１０．２０％

股权，西安吉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安吉力”）持有

１０．２０％

股权。

华商数码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合并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９

，

３１８．６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７

，

４５８．７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１９７．６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６４

，

８２０．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４

，

３７０．３３

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５４９．２７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８

，

９０１．２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７．６０％

。

（二）西安豪盛（受让方之一）

西安豪盛是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８

日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为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Ｂ４

区迎宾大道

１３８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李波，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６５５９１

，主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 现

有股东及出资情况为： 李波出资

５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占

５１．００％

； 杨力群出资

４

，

９００．００

万元，占

４９．００％

。

西安豪盛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

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西安豪盛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

，

３０９．６２

万元，利

润总额

７

，

３９１．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６

，

８５４．８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５７

，

３７５．６７

万

元，负债总额

８

，

３０７．７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４９

，

０６７．８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４．４８％

。

（三）吉林凯利（受让方之二）

吉林凯利是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经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登记的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为长春市高新区华光街

９８８

号， 合伙人资本为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为

２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４６９５

，主营范围为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 现有股东及出资情况为：朱筠笙

现金出资

５８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９．３３％

；王朝阳现金出资

５２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７．３３％

；刘波现金出资

５２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７．３３％

；高萍现金出资

４８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６．００％

；范秀红现金出资

４６０．００

万元，

占

１５．３３％

；翟卫东现金出资

４４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４．６７％

。

吉林凯利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１

年度未实现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

３．０６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０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２

，

１２０．４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

，

６２３．４７

万元，合伙人权益

１

，

４９６．９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７．６５％

。

吉林凯利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

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华商数码持有的华商豪盛股权。 该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未发生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

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华商豪盛是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波，注册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

区雁南四路雁鸣小区

４０

号楼，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４２７２６０

，主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

销售、房屋租赁等。 现有股东及出资情况为：华商数码出资

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占

８４．００％

；西安豪

盛出资

１

，

６０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６．００％

。

华商豪盛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０

万元， 利润总

额

－２３．５０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３．５０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３６１．５２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０

，

０２１．２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５．１７

万元，应收款

项总额

５．２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

，

９５６．０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０．６５％

。

华商豪盛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１０．１０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０．１０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

，

５９７．２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７９

，

３７７．５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９

，

５３１．６２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１１２．３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９

，

８４５．９４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８７．６０％

。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华商豪盛不再是华商数码的控股子公司，将导致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变更。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为华商豪盛提供担保、未委托华商豪盛

理财。 除了华商数码原向华商豪盛提供财务资助外，华商豪盛未占用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

金。 本次股权转让的同时，受让方应按其受让后的出资比例向华商豪盛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

资助，华商豪盛将按比例退还华商数码已提供的财务资助。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截至本公告日， 华商豪盛各股东对华商豪盛提供财务资助总金额为

７３

，

３８４．００

万元，其中华商数码资助华商豪盛金额为

６６

，

７１４．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华商传媒资助

华商数码

２６

，

２９９．００

万元， 西安豪盛资助华商数码

１８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华商数码自有资金

２２

，

３１５．００

万元），西安豪盛资助华商豪盛

６

，

６７０．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各股东按变更后的持

股比例对华商豪盛提供资助， 即西安豪盛

４５％

为

３３

，

０２２．８０

万元 （应补交资金

２６

，

３５２．８０

万

元），吉林凯利

２０％

为

１４

，

６７６．８０

万元（应交资金

１４

，

６７６．８０

万元），华商数码剩余持有

３５％

股

权提供资助为

２５

，

６８４．４０

万元。 为此，华商豪盛应向华商数码退还财务资助款

４１

，

０２９．６０

万元

及相应的资金使用费

１

，

１４０．１２

万元， 华商豪盛和华商数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就退还该

财务资助款事项签署了《财务资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在华商数码剩余的

３５％

股权对外转让

后，可收回全部资助资金

６６

，

７１４．００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华商数码与西安豪盛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股权转让方）：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股权受让方）：西安豪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股权转让

１．１

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商豪盛

２９％

的股权（即标的股权），乙方同意受

让该等股权。

１．２

自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完成日（即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乙

方将合法持有标的股权，并作为华商豪盛的股东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第二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２．１

甲、乙双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参考华商豪盛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值

和甲方的出资额，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叁仟壹佰玖拾万元整（

￥３

，

１９０．００

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２．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转让价款将按以下方式支付：

（

１

）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

元）的首期转让价款，乙方根据甲方的具体指令将该等款项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简称

“付款账户”）。

（

２

） 余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陆佰玖拾万元整（

￥６９０．００

万元），由乙方在标的股权过

户至乙方名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到上述付款账户。

第三条 财务资助的处理方案

３．１

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新增向华商豪盛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贰亿陆

仟叁佰伍拾贰万捌仟元整（

￥２６

，

３５２．８０

万元）。

３．２

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协调华商豪盛将甲方资助华商豪盛的人民币

贰亿陆仟叁佰伍拾贰万捌仟元整（

￥２６

，

３５２．８０

万元）以及该资助款相应的资金使用费支付给

甲方。

第四条 标的股权过户及交易完成

４．１

甲方承诺在乙方支付首期转让价款且华商豪盛按本协议第三条

３．２

款约定向甲方

退还资助款后十个工作日内负责按有关规定将标的股权过户到乙方名下，但乙方应及时配合

甲方完成与股权工商过户相关的工作。

４．２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对应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即为交易完成

日。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

（二）华商数码与吉林凯利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股权转让方）：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股权受让方）：吉林凯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第一条 标的股权转让

１．１

甲方同意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商豪盛

２０％

的股权（即标的股权），乙方同意受

让该等股权。

１．２

自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完成日（即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乙

方将合法持有标的股权，并作为华商豪盛的股东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第二条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２．１

甲、乙双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参考华商豪盛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值

和甲方的出资额，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整 （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

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２．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转让价款将按以下方式支付：

（

１

）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整（

￥１

，

８００．００

万

元）的首期转让价款，乙方根据甲方的具体指令将该等款项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简称

“付款账户”）。

（

２

） 余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

￥４００．００

万元），由乙方在标的股权过户至

乙方名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到上述付款账户。

第三条 财务资助的处理方案

３．１

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新增向华商豪盛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壹亿肆

仟陆佰柒拾陆万捌仟元整（

￥１４

，

６７６．８０

万元）。

３．２

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协调华商豪盛将甲方资助华商豪盛的人民币

壹亿肆仟陆佰柒拾陆万捌仟元整（

￥１４

，

６７６．８０

万元）以及该资助款相应的资金使用费支付给

甲方。

第四条 标的股权过户及交易完成

４．１

甲方承诺在乙方支付首期转让价款且华商豪盛按本协议第三条

３．２

款约定向甲方

退还资助款后十个工作日内负责按有关规定将标的股权过户到乙方名下，但乙方应及时配合

甲方完成与股权工商过户相关的工作。

４．２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对应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即为交易完成

日。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事项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行为。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传媒业务的发展。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华商数码转让华商豪盛股权是基于本公司资产重组的需要，收缩非传媒业务投资，回收

投资资金，使传媒业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有利于华商数码及华商传媒的主业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华商数码将回流资金用于发展传媒业务，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将资金灵

活运用到经营或投资方面，获取流动收益，为华商数码的资金运转提供支持，为股东贡献更多

的价值与财富。

本次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协商以股东原始出资额的

１．１

倍为依据确定， 交易本身预计获

得的损益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均较小。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西安豪盛、吉林凯利均有履约能力，华商数码收回股权转让款和财务

资助款没有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三）华商豪盛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四）交易对方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股东持股结构。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会议由董事长温子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推进公司资产重组和业务整合，同意调整控股子公司陕西华商传

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传媒”）全资控股的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商盈通”）的股权结构，通过华商传媒全体股东分别按各自持有华商传媒的股权比例受

让华商盈通等额股权的方式，将华商盈通由二级子公司调整为一级子公司，即本公司受让华

商传媒持有的华商盈通

６１．２５％

股权，华商传媒股东陕西华路新型塑料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陕西华路”）受让华商传媒持有的华商盈通

２０．７５％

股权，华商传媒股东新疆锐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锐聚”）受让华商传媒持有的华商盈通

１８．００％

股权，交易

价格分别为

６１２５

万元、

２０７５

万元和

１８００

万元。 截至目前，本公司、陕西华路和新疆锐聚分别

持有华商传媒

６１．２５％

、

２０．７５％

和

１８．００％

的股权。

华商盈通是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７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乙

１２

号

１

号楼，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齐东，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８６６８５７

，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 现华商传媒持有北京盈通

１００％

的股权。

上述股权调整后，华商盈通股权结构为：本公司、陕西华路和新疆锐聚分别持有

６１．２５％

、

２０．７５％

和

１８．００％

的股权，与华商传媒的股权结构相同。 上述股权调整的结果是将华商盈通从

华商传媒剥离至华商传媒现有股东直接持有，本公司拥有华商盈通的权益未发生变化，华商

盈通仍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华商数码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控股子公司华商传媒以

１０１６４．７３９９

万元的价格受让西安豪盛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安豪盛”）持有的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数码”）

２８．４０％

股

权。

华商数码是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二路

４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１７６４．７０５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孙晓冰，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４４３

，经营范围为电子购物及物流配送服务；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及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的服务；多媒体信息发布服务；自办发行华商报、

出版物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电子设备的销售；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日用杂品及百货的批发、零售。 华商数码是华商传媒旗下专业从事报

刊印刷的企业。 华商数码现有股权结构为：华商传媒持有

５１．２０％

股权，西安豪盛持有

２８．４０％

股权，西安凯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２０％

股权，西安吉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２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华商数码股权结构为：华商传媒持有

７９．６０％

股权，西安凯瑞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２０％

股权，西安吉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２０％

股权。华商数码仍

是华商传媒的控股子公司。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陕西华商豪盛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控股子公司华商传媒的控股子公司华商数码分别以

３１９０

万元和

２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

将其所持陕西华商豪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豪盛”）

２９％

股权和

２０％

股权转让给西

安豪盛和吉林凯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决定华商数码

将其所持华商豪盛

３５％

股权以不低于

３８５０

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

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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